
个人外汇收支业务指南个人外汇收支业务指南个人外汇收支业务指南个人外汇收支业务指南    
 

 

项目名称： 

1. 个人收付汇 

2.个人存取款（含外汇携带证） 

3.个人结售汇 

    办理地点：外汇银行或所在地外汇局 

办理时限：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2:00、14:30-18:00（冬季的下

午时间提前半小时） 

联系电话：0951-5189603 

 

 

 

 

 

 

 

 

 



 

 

一、个人收付汇 

（（（（一一一一））））个人收汇业务个人收汇业务个人收汇业务个人收汇业务    

【【【【基本概念及管理框架基本概念及管理框架基本概念及管理框架基本概念及管理框架】】】】    

个人外汇汇入汇款是指银行根据境外银行的资金支付指示，

按照国家外汇管理政策的规定，将外汇资金解付给境内自然人的业

务。境内自然人收到境外汇入款项后，均应先办理国际收支申报，

然后银行再进行合规性审核，办理入账或退汇。 

【【【【业务背景业务背景业务背景业务背景】】】】    

客户在银行开立账户后，从境外将外汇汇入银行账户，办理

国际收支申报后，银行将外汇资金解付给境内收款人。 

【【【【业务流程业务流程业务流程业务流程】】】】    

 

 

 

 

 

 

 

 

 

【【【【办理办理办理办理材料材料材料材料】】】】    

1.在银行开立外汇账户。个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到银行网点开立

外汇账户。 

1.在银行开立外汇

账户 

2.向汇款人提供汇入

路线 

4.办理入账手续 

 

3.收到境外汇入款 

 



2.向境外汇款人提供汇入款路线。客户应根据自己所在银行开

立的外汇账户，向境外汇款人提供汇款路线。 

3.收到境外汇入款。银行收到款项后，审核收款人账号户名是

否与银行系统信息相符，如相符则通知收款人办理国际收支申报。 

4.办理入账手续。银行经办人员审核要点：(1)收款人申报款

项的资金性质是否属于经常项目下非经营性外汇;(2)收款人如为

境外个人，经常项目下经营性外汇、资本项目下外汇的汇入汇款，

无论金额大小，收款人均需到银行填写《涉外收入申报单》，办理

国际收支申报;⑶收款人为境内个人，金额在等值 3000 美元以上的

汇入汇款，是否办理了国际收支申报;⑷收款人申报款项的资金性

质属于资本项目下外汇，收款人需根据外汇局相关规定办理核准，

银行凭外汇局相关核准件或其他证明材料为客户开立个人外汇资

本项目账户并将款项解付至账户中;⑸收款人申报款项的资金性质

属于经常项目下经营性外汇，款项不可解付至个人外汇储蓄账户，

应解付至个人外汇结算账户。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1.银行针对收款人为境内个人的境外汇入款，经办员应了解款

项资金性质后，再为客户办理入账。 

2.针对每笔汇入汇款，银行经办员须审核收款人账号、户名是

否与银行系统信息相符，如果收款人为境内个人，金额在等值 3000

美元以上的汇入汇款，则须通知收款人办理国际收支申报，方可办

理款项解付。 

3.收款人申报款项的资金性质属于资本项目下外汇和经常项



目下经营性外汇，是不可解付至个人外汇储蓄账户。 

4.针对收款人为境外个人的境外汇入款，银行在收到款项后，

无论金额大小，都应通知收款人到银行填写《涉外收入申报单》，

办理国际收支申报。申报时，交易性质统一申报在“其他投资—负

债—货币和存款—境外存入款项”项下，国际收支交易编码为

“802031”，交易附言应注明：“非居民从境外收款”。办理完国

际收支申报后，银行可将款项解付至该境外个人的外汇账户中。上

述申报允许他人代办，代办时须提供本人及代办人的有效身份证

件。 

5.个人汇入汇款遵循原币入账。 

【【【【特殊情况处理特殊情况处理特殊情况处理特殊情况处理】】】】    

收款人账号户名与银行系统信息不符，银行经办员应将款项视

作无头汇款处理。同时，银行经办员须及时联系收款人，根据收款

人要求办理此无头汇款的查询查复或退汇。 

【【【【法规依据法规依据法规依据法规依据】】】】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的通知》（汇发〔2007〕1 号） 

2.《个人外汇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 2006 年第 3 号） 

3.《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银发〔1996〕210 号） 

（（（（二二二二））））个人付汇业务个人付汇业务个人付汇业务个人付汇业务    

【【【【基本概念及管理框架基本概念及管理框架基本概念及管理框架基本概念及管理框架】】】】    

个人外汇汇出汇款是指银行接受自然人的委托，通过银行间的

资金划拨、清算和代理行网络，委托境外银行将外汇资金解付给境



外收款人，以完成外汇资金从境内划转境外的结算方式。境内个人

从外汇储蓄账户向境外汇出外汇资金性质属于经常项目下非经营

性外汇，当日累计汇出等值 5 万美元（含）以下的款项汇出，银行

凭汇款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境外个人从外汇储蓄账户向境外汇出

外汇交易性质统一申报在 802031。 

【【【【业务背景业务背景业务背景业务背景】】】】    

客户需要将外汇汇出境外，银行根据汇款人的指示，使用电、

票汇等不同方式，委托代理行将款项解付给指定收款人。 

【【【【业务流程业务流程业务流程业务流程】】】】    

 

 

 

 

 

 

 

 

 

 

    

【【【【办理办理办理办理材料材料材料材料】】】】    

1.客户境外汇款申请。汇款人到银行领取《境外汇款申请书》，

填写汇款相关信息和国际收支申报信息。汇款人申报该笔款项的资

金性质属于资本项目下外汇，则需根据外汇局相关规定办理核准。

银行须凭外汇局相关核准件或其他证明材料为客户办理款项的汇

出。 

1.客户境外汇款申 

请 

6.办理国际收支申

报 

 

3.银行审核交易背

景 

 

4.款项汇出 

 

5. 留存相关资料 

 

2.银行受理审单 

 



2.银行受理审单。银行经办人员审核要点：客户填写的汇出汇

款申请书内容，包括申请人账号户名、汇款日期、收款人名称、地

址、收款人开户银行名称、账号、汇款金额大小写、汇款用途及国

外有关费用由谁负担等内容是否详尽、清晰、正确。 

3.银行审核交易背景。银行经办人员审核要点：(1)核查客户

当日交易，并按要求提示客户提交证明材料;(2)汇款人手持外币现

钞汇出，当日累计等值 1 万美元以上的汇出汇款，银行须审核汇款

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有交易额的真实性凭证、经海关签章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境旅客行李物品申报单》或本人原存款银行外

币现钞提取单据;⑶汇款人从外汇账户中汇出，汇款人申报该笔款

项的资金性质属于经常项目下经营性外汇，银行须从汇款人个人外

汇结算账户中办理款项汇出;⑷汇款人从外汇账户中汇出，汇款人

申报该笔款项的资金性质属于经常项目下非经营性外汇，银行须从

汇款人个人外汇储蓄账户中办理款项汇出，并遵循如下规定：①当

日累计汇出等值 5万美元（含）以下的款项汇出，银行凭汇款人有

效身份证件办理；②当日累计汇出等值 5万美元以上的款项汇出，

银行凭汇款人有效身份证件、有交易额的真实性证明材料办理。 

4.款项汇出。银行经办员将汇款信息录入系统后，款项方可汇

出。 

5.办理国际收支申报。银行办理款项汇出后，当日生成申报号

码，当日进行国际收支申报。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1.针对境内个人汇出汇款，银行经办员在办理汇款业务时应核



查客户当日交易，超过规定限额的汇款业务按要求提示客户提交证

明材料。 

2.针对手持现钞汇出时汇款人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

境旅客行李物品申报单》或本人原存款银行外币现钞提取单据，汇

出金额须小于或等于上述单据标注总金额，银行经办员须在上述单

据原件上签注支付金额、日期和经办网点名称后，留存复印件作为

境外汇款申请书附件。 

【【【【法规依据法规依据法规依据法规依据】】】】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的通知》（汇发〔2007〕1 号） 

2.《个人外汇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 2006 年第 3 号） 

3.《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银发〔1996〕210 号） 

 

二、个人存取款（含外汇携带证） 

（一一一一））））个人外汇存取个人外汇存取个人外汇存取个人外汇存取    

【【【【基本概念及管理框架基本概念及管理框架基本概念及管理框架基本概念及管理框架】】】】    

个人外汇存取是指银行现已开办和今后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

准开办的各外币币种、各档次的个人外汇存取现业务。个人向外汇

储蓄账户存入外币现钞单笔或当日累计金额在等值 5000 美元以下

（含）的，直接在银行办理；超过等值 5000 美元的，凭规定的证

明材料在银行办理。个人提取外币现钞单笔或当日累计金额在等值

1 万美元以下（含）的，在银行直接办理；超过等值 1 万美元的，



须经外汇局审核。 

【【【【业务背景业务背景业务背景业务背景】】】】    

个人将外汇资金按与银行约定的利率存放银行，以获取银行利

息；或个人因出国旅游需要提取外币现钞，以便之需。 

【【【【业务业务业务业务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办理办理办理办理材料材料材料材料】】】】    

1.客户开立外币账户。客户持有效身份证件到银行填写开户申

请书，银行经办员为其开立外币账户。 

2.银行审核相关资料。银行经办人员审核要点：(1)查询客户

当日是否已发生交易;(2)存取现金额是否超过外汇局规定的限额；

⑶针对当日累计等值 5000 美元以上外币存现和当日累计等值

10000 美元以上外币取现，客户是否能够按照外管要求提供证明材

料。如当日累计等值 5000 美元以上外币存现，是否能够提供经海

关签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境旅客行李物品申报单》或本人

原存款银行外币现钞提取单据；当日累计等值 10000 美元以上外币

取现是否能够提供经外汇局签章的《提取外币现钞备案表》。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1.外币现钞存款、取款金额应符合国家相关政策。 

2.银行审核相关

资料 

 

1.客户开立外币

账户 

 

3. 存取外币现钞 

 



2.客户持外币现钞到银行开立账户或者现钞账户存款的续存

业务时，“钞/汇”属性一律为“现钞”。 

3.单笔或当日累计等值 5000 美元以上的外币现钞存入，存入

金额须小于或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境旅客行李物品申报

单》或本人原存款银行外币现钞提取单据标注总金额。经办员须在

上述单据上签注存款金额、存款日期和经办网点名称，留存复印件

作为存款凭条附件。 

4.个人在 7 日内从同一外汇储蓄账户 5 次以上（含）提取接近

等值 1万美元外币现钞；或者 5 个以上个人同一日内，共同在同一

银行网点，每人办理接近等值 5000 美元现钞结汇。属于个人分拆

结售汇行为特征之一。 

【【【【法规依据法规依据法规依据法规依据】】】】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的通知》（汇发〔2007〕1 号） 

2.《个人外汇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 2006 年第 3 号） 

（（（（二二二二））））外汇携带证外汇携带证外汇携带证外汇携带证    

【【【【基本概念及管理框架基本概念及管理框架基本概念及管理框架基本概念及管理框架】】】】    

个人携带超过规定数额的外币现钞、外币支付凭证出境，需向

银行申领“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海关凭“携带证”放行。该证

由国家外汇管理局统一印制，银行应到所在地外汇局领取。携带外

币现钞出境实行限额管理，携出金额在等值 5000 美元以下（含）

的，可直接携出；携出金额超过等值 5000 美元的，应向银行申领

《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超过等值 1 万美元的，应当向外汇管理



局申领“携带证”。个人外币现钞携带证的开立允许他人代办，代

办时须提供本人及代办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业务背景业务背景业务背景业务背景】】】】    

境内个人和境外个人携带外币现钞出境，携带总金额在等值

5000 美元以上，10000 美元（含 10000 美元）以下的，可到银行开

具《外币携带证》。 

【【【【业务流程业务流程业务流程业务流程】】】】    

 

 

 

【【【【办理办理办理办理材料材料材料材料】】】】    

1.书面申请。客户持相关证件到银行填单申请开立外币携带

证。 

2.审核提交资料。银行经办员审核客户提交外汇存款余额证明

或购汇凭证、客户本人护照或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

有效签证或签注。提供的相关证件是否真实有效，存款证明或相关

购汇凭证金额是否大于等于客户开立外币携带证的金额。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1.银行经办员应当审核客户提交外汇存款余额证明或购汇凭

证、客户本人护照或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有效签证

或签注的材料后，为客户开立《携带证》并加盖“银行携带外汇出

境专用章”。 

1.客户书面申请 

 

2.银行审核相关资

料 

3. 开立外币携带

证 



2.银行开立的“携带证”，如客户遗失，可由客户本人持注意

事项 1中的证明材料到原签发银行网点申请补办。经办员应当审核

客户提供证明材料与原留存材料无误后，向客户出具《补办证明》。

客户凭此《补办证明》到外汇局申请并获取外汇局核准件。银行经

办员再凭外汇局核准件补办《携带证》并注明“补办”字样。 

3.银行开立的“携带证”，每张金额不可超过 10000 美元。携

带证自签发之日起 30 天内一次使用有效。 

4.境内个人和境外个人携带外币现钞出境时，对使用多张“携

带证”的，若由银行核发的“携带证”累计总额超过或等值 10000

美元，海关将不予放行。 

5.各银行在每月终了 5日内，提供《携带外币现钞出境统计表》

相关数据和网点上月签发的《携带证》第二联上报当地外汇局。 

【【【【法规依据法规依据法规依据法规依据】】】】    

1.《携带外币现钞出入境管理操作规程》（汇发〔2004〕21

号） 

2.《携带外币现钞出入境管理暂行办法》（汇发〔2003〕102

号） 

三、个人结售汇 

（（（（一一一一））））个人结售汇个人结售汇个人结售汇个人结售汇    

【【【【基本概念及管理框架基本概念及管理框架基本概念及管理框架基本概念及管理框架】】】】    

个人结汇业务是指外汇收入所有者将外汇卖给外汇指定银行，

外汇指定银行根据交易行为发生之日的人民币汇率付给等值的人

民币的行为。个人售汇业务是个人持人民币在指定银行依照交易行



为发生之日指定银行人民币汇率购买外汇的行为。个人结售汇业务

的办理需符合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有关政策规定。对于境内个人购汇

实行年度总额管理，年度总额以内的，直接在银行办理；超过年度

总额的，经常项目项下凭规定的证明材料在银行办理。境外个人购

汇主要是审核其人民币来源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境外个人购汇无论

金额大小都需凭规定的证明材料在银行办理。对于境内个人和境外

个人结汇均实行年度总额管理，年度总额以内的，直接在银行办理；

超过年度总额的，经常项目项下凭规定的证明材料在银行办理。 

【【【【业务背景业务背景业务背景业务背景】】】】    

个人结售汇业务是指银行为个人客户办理人民币与可自由兑

换货币之间兑换的业务。 

    

【【【【业务流程业务流程业务流程业务流程】】】】    

 

 

 

 

 

【【【【办理办理办理办理材料材料材料材料】】】】    

1.客户提交资料。银行经办人员收到客户提交的现钞或卡及相

关资料，需验证真伪。 

2.银行受理审查。银行经办人员登陆外汇局“个人结售汇系统”

2.银行受理审查单

证 

1.客户提交资料 3.境内个人身份联

网核查 

4.办理结售汇 
5.异常情况报备 



为客户查询额度，并将客户资料录入个人结售汇系统。结汇审核如

下资料：(1)审核客户有效身份证件，若为他人代办，还应按规定

审核代办人身份证件及相关证明;(2)审核结汇资金属性合规性及

真实性证明材料;⑶个人结汇超过年度总额的是否按外汇局规定提

供相关证明材料或外汇局核准件。购汇审核如下资料：①审核客户

有效身份证件，若为他人代办，还应按相关规定审核代办人身份证

件及相关证明;②审核购汇用途合规性及真实性证明材料;③境内

个人经常项目下非经营性购汇超过年度总额的，是否按外汇局规定

提供有交易额的相关证明材料;④境外个人购汇是否无论金额大小

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3.境内个人身份联网核查。银行经办人员运用自身银行系统对

客户身份证件进行联网核查。 

4.办理结售汇。银行经办人员根据客户提供的资料和外汇局

“个人结售汇系统”打印的结汇通知书，在银行业务系统上进行结

汇处理，打印“结汇水单”，交客户签字确认。同时交付现金和资

料处理。 

5.异常情况报备。银行在业务办理过程发现个人客户故意通过

分拆结售汇交易规避年度总额管理的情况时，应及时向当地外汇管

理局进行报备。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1.对于仅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个人，不能办理个人结售汇

业务。 

2.境外个人超过年度总额结汇，银行凭客户有效身份证件和证



明材料即可办理；结汇单笔等值 5万美元以上的，应将结汇所得人

民币资金直接划转至交易对方的境内人民币账户。 

3. 办理购汇业务如需汇出国外的要进行国际收支申报。 

4.境外个人购汇纳入国家外汇管理局结售汇系统管理。应在国

家外汇管理局结售汇系统的“购汇交易”模块项下“境外个人经常

项目收入购汇”和“境外个人原币兑回”栏逐笔登记，并保证数据

录入的及时、准确和完整。 

5.境外个人在境内取得的经常项目合法人民币收入购汇，可以

汇出、可以存入本人外汇储蓄账户，也可以按规定携出境外。 

6.港澳居民的护照号码为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号码，台湾

居民的护照号码为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号码，港澳和台湾居民

持其他证件不能办理购汇业务。 

7.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录入前 9位号码（含第 1 位字母），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含 91 版、97 版）录入前 8 位号码。 

8.银行经办员在办理结、售汇业务时，对于符合年度额度控制

要求的，应首先通过“个人结售汇管理信息系统”查询申请人的结

售汇情况。 

9.银行人员应及时对发生的个人结售汇业务进行复查，核对

“个人结售汇管理信息系统”录入信息与银行交易信息，确保交易

准确、完整。 

【【【【特殊情况处理特殊情况处理特殊情况处理特殊情况处理】】】】    

1.除以下情况之外，银行在办理个人结售汇业务都应纳入个人

结售汇系统：(1)通过外币代兑点发生的结售汇;(2)通过银行柜台



尾零结汇、转利息结汇等小于等值100美元（含100美元）的结汇;(3)

外币卡境内消费结汇;(4)境外卡通过自助银行设备提取人民币现

钞;(5)境内卡境外使用购汇还款。 

2.境外个人购汇须遵循以下两类情况办理：(1)境外个人在境

内取得的经常项目合法人民币收入购汇；银行凭客户有效身份证

件、有交易额的收入来源证明和税务凭证办理；如境外个人经常项

目合法人民币收入按规定无需纳税的，购汇时可不要求客户提供税

务凭证;(2)原兑换未用完的人民币兑回外汇；银行凭客户本人有效

身份证件、原兑换水单办理；原兑换水单的兑回有效期为自兑换日

起 24 个月。原兑换未用完的人民币指外币现钞、信用卡、旅行支

票结汇后未用完的人民币，不含原外币现钞账户资金结汇的人民

币；境外个人购汇，可以委托他人代办；银行凭上述证明材料、委

托人和受托人双方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的授权书办理。 

【【【【相关知识相关知识相关知识相关知识】】】】    

1.境内个人超过年度总额结汇。针对用于结汇的外汇性质属于

经常项目下非经营性，银行凭客户有效身份证件和以下证明材料即

可办理；若委托他人代办，则银行凭委托人和受托人双方有效身份

证件、委托人的授权书及以下证明材料办理: 

(1)捐赠款：经公证的捐赠协议或合同，捐赠须符合国家规定; 

(2)赡家款：直系亲属关系证明或经公证的赡养关系证明，境

外给付人相关收入证明，如银行存款证明、个人收入纳税凭证等; 

(3)遗产继承收入：遗产继承法律文书或公证书; 

(4)保险外汇收入：保险合同及保险经营机构的付款证明；投



保外汇保险须符合国家规定; 

(5)专有权利使用和特许收入：付款证明，协议或合同; 

(6)法律、会计咨询和公共关系服务收入：付款证明、协议或

合同; 

(7)职工报酬：雇佣合同，收入证明; 

(8)境外投资收益：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证明文件，利润分配决

议或红利支付书或其他收益证明; 

(9)其他：相关证明及支付凭证。 

2.个人超过年度总额结汇。银行凭客户有效身份证件和以下证

明材料即可办理；若委托他人代办，则银行凭委托人和受托人双方

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的授权书及以下证明材料办理：(1)房租类

支出结汇：房屋管理部门的房屋租赁合同、发票或支付通知;(2)生

活消费类支出结汇：合同或发票;(3)就医、学习支出结汇：境内医

院或学校的收费证明;(4)其他：相关证明及支付凭证。上述结汇单

笔等值 5 万美元以上的，应将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直接划转至交易

对方的境内人民币账户。 

3.境内个人超过年度总额购汇。针对客户购汇后的外汇性质属

于经常项目下非经营性，银行凭客户有效身份证件和以下证明材料

即可办理；若委托他人代办，则银行凭委托人和受托人双方有效身

份证件、委托人的授权书及以下证明材料、办理: 

(1)自费出境学习学费或生活费购汇：本人因私护照及有效签

证（或签注），境外学校录取通知书（购买第二学年或学期以后的

学费或生活费无需提供），境外学校相应年度或学期学费证明或生



活费用证明; 

(2)自费出境学习保证金购汇：本人因私护照，境外学校录取

通知书，境外学校学费证明或（和）生活费证明; 

(3)境外就医购汇：本人因私护照及有效签证（或签注），境

内医院出具的证明附医生意见以及境外医院出具的费用证明; 

(4)境外培训购汇：本人因私护照及有效签证（或签注），境

外培训费用证明; 

(5)缴纳境外国际组织会费购汇：国际组织缴费通知; 

(6)境外咨询购汇：合同或协议，发票或支付通知; 

(7)境外邮购购汇：广告或定单等收费凭证; 

(8)直系亲属救助购汇：直系亲属证明，救助的相关证明材料; 

(9)其他：相关证明及支付凭证。 

【【【【法规依据法规依据法规依据法规依据】】】】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的通知》（汇发〔2007〕1 号） 

2.《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

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07 年第 2号） 

3.《个人外汇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 2006 年第 3 号） 

4.《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银发〔1996〕210 号） 


